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China Huarong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99）

關於持有光大銀行可轉換公司債券的公告

本公告乃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
第571章）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作出。

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核准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可轉換公司
債券的批覆》（證監許可[2017]315號）核准，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銀行」）於
2017年3月17日向社會公開發行30,000萬張可轉換公司債券（「可轉債」），每張面值人民幣
100元，發行總額人民幣300億元，期限6年。經上海證券交易所自律監管決定書[2017]79
號文同意，光大銀行可轉債於2017年4月5日起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債券簡稱「光
大轉債」，債券代碼「113011」。

截至2023年3月9日，本公司累計持有可轉債121,686,860張，佔可轉債發行總量的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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